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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沪市监特种〔2025〕328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开展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

专项整治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高等学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〈关于进一步

落实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

管安全”责任体系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沪安委会〔2023〕3 号）精

神，结合前期特种设备安全检查中发现部分单位仍存在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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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完善、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等问题，市市

场监管局、市教委、市卫生健康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高

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整治内容

（一）压实安全主体责任

1．完善安全管理制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使用单位严

格依据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，根据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原则，

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技术台账，配足配强安全

监督管理人员；发现安全隐患或其他异常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，

确保设施设备运行安全。

2．落实双重预防机制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大力推进高校、

医疗机构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

设；引导使用单位运用上海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综合服务平台，

落实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工作。各区市场监管局应结合常规检查，

对使用单位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3．加强重点设备监管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使用单位切

实做好特种设备日常检查与维护保养，对高参数、高风险及达到

使用年限的设备实施重点监管，加大隐患排查频次。鼓励委托第

三方机构对老旧设备开展安全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整改。

对存在重大隐患且无法消除的老旧设备，应通过更新、改造或报

废等方式，从源头消除风险。

4．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使用单位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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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设备类型和运行特点，科学研判风险点，完善应急预案，定期

组织应急演练；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覆盖主要特种设备类型的应急

演练，加强对巡查、作业及监控岗位人员的培训，确保责任到岗、

响应迅速、处置高效。

（二）健全综合监管机制

5．建立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。各级市场监管、教育、卫生行

政部门要建立健全议事协商、信息通报等机制，推动监管信息互

通共享；加强风险联合监测，实施联合抽查，对普遍性问题及时

开展专项整治，推进问题线索联合处置与信用监管，依法实施失

信惩戒。

6．完善信息报送机制。使用单位要加强对实验室、氧气储罐

区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的风险监测，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

送机制，发生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及

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培训

7．集中组织行业培训。各区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区域

内相关高校要根据自查自纠和抽查情况制定特种设备安全培训计

划，安排相关人员集中学习；可邀请行业专家授课，重点解读主

体责任落实要点、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合规指引、相关重大事

故隐患判别标准等，提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意识。

8．加大警示宣传力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牵头做好特种设

备安全宣传工作，普及安全防护知识，有效引导舆论，提高防范



— 4 —

能级；督促使用单位将电梯、快开门式压力容器、氧舱等高危或

高频设备的说明、注意事项及警示标识置于显著位置。

二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25 年 12 月）

各区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，梳理辖

区内使用单位、部门清单，制定联合检查方案。各区市场监管局

督促使用单位开展特种设备安全自查自纠。各使用单位认真填报

《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自查自纠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

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所在区市场监管局。

（二）执法检查阶段（2026 年 1月至 2月）

高校方面，各区市场监管局结合高校自查自纠情况开展抽查，

抽查比例不低于本区高校总数的 20％。医疗机构方面，各区市场

监管局会同区卫生健康委结合医疗机构自查自纠情况开展抽查，

抽查比例不低于本区医疗机构总数的 10％。现场检查应覆盖每类

在用特种设备至少一台（套），并填写《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

备使用单位专项检查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督促检查阶段（2026 年 3月）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教委、市卫生健康委联合组成督查组，对

各区专项整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，并通报结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与教育、卫生行政部门、高校的沟

通协调，共同研究并指导解决监管中发现的难点问题，督促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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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全面落实隐患排查治理。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设备，市场

监管部门应责令整改并通报相关部门；教育、卫生行政部门应加

强行业监管，确保使用单位落实隐患整改。各单位应加大宣传力

度，及时提炼和推广专项整治中的有效经验和做法。各区市场监

管局应于专项整治结束后填报《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报送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

安全监察处（联系人：郑煜，联系电话：64220000 转 2662 分机）。

附件：1．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自查自纠表

2．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专项检查表

3．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汇总表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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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自查自纠表

基

本

信

息

使用单位

（需盖章）

管理单元

（场所通俗名称）

单位地址

联系人/联系方式

在

用

特

种

设

备

数

量

电梯 （台） 起重机械 （台）

场内专用机动车辆

（如叉车）
（辆） 锅炉 （台）

压力容器

（如高压灭菌锅，中

央空调机组管壳式蒸

发器、冷凝器等）

（台） 压力管道 （公里）

通过双重预防建设，辨识评价风险及分级管控情况：

人

员

配

备

专职安全管理员

（项目：A）
（人） 兼职安全管理员 （人）

叉车司机

（项目：N1）
（人）

锅炉水处理

（项目：G3）
（人）

工业锅炉司炉

（项目：G1）
（人）

对安全管理员、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频次及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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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

护

保

养

电梯维保单位

其他特种设备是否为自保养 ☐ 是 ☐ 否

各类特种设备维保频次及委外维保情况：

自

查

自

纠

是否按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 ☐ 是 ☐ 否 ☐ 无需设置

是否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☐ 是 ☐ 否

是否逐台设备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档案 ☐ 是 ☐ 否

是否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 ☐ 是 ☐ 否

是否每年开展应急演练 ☐ 是 ☐ 否

最近一次特种设备应急演练日期 年 月 日

是否在上海市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

完成账号注册
☐ 是 ☐ 否

是否在上海市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

录入工作台账
☐ 是 ☐ 否

是否在易于使用者注意的显著位置张贴

安全使用说明、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
☐ 是 ☐ 否

是否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突发事件报送机制 ☐ 是 ☐ 否

已完成自查自纠的特种设备数量 （台）

发现问题隐患
（台）

（处）

已整改问题隐患
（台）

（处）

发现的问题隐患及具体整改情况：

注：本表在2025 年 12 月 31日前填写盖章后，提交至所辖区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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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专项检查表

基

本

信

息

使用单位

管理单元

（场所通俗名称）

单位地址

联系人/联系方式

现

场

检

查

情

况

是否按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 ☐ 是 ☐ 否 ☐ 无需设置

是否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☐ 是 ☐ 否

是否逐台设备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档案 ☐ 是 ☐ 否

是否配备相适宜的安全管理员和作业人员 ☐ 是 ☐ 否

是否对安全管理员、作业人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

和技能培训
☐ 是 ☐ 否

是否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 ☐ 是 ☐ 否

各类设备是否每年开展应急演练 ☐ 是 ☐ 否

是否在上海市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信息化系统完成

账号注册并上传工作台账
☐ 是 ☐ 否

是否在 12月 31日前完成自查自纠并提交自查表 ☐ 是 ☐ 否

特种设备现场检查及发现问题隐患情况：

责令改正期限 年 月 日

联合检查组（签字）：

被检查单位（签字）：

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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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高校、医疗机构特种设备安全
专项整治工作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区市场监管局

基

本

情

况

使用单位总数 （家）
已开展双重预防

使用单位数量
（家）

未完成双重预防建设的需填写具体情况：

企

业

自

查

自

纠

已完成自查

使用单位数量
（家）

已完成自查

特种设备数量
（台）

通过自查自纠

发现问题隐患

（台）

（处）
已完成整改

（台）

（处）

未完成整改的需填写具体情况：

联

合

执

法

检

查

出动检查人员 （人次） 检查使用单位 （家次）

检查特种设备 （台次） 开具安全监察指令书 （份）

通过联合检查

发现问题隐患

（台）

（处）
已完成整改

（台）

（处）

立案数 （起） 罚没款 （万元）

未完成整改的需填写具体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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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
传

培

训

开展行业

安全培训
（次） 参加人数 （人）

开展社会面

宣传活动
（次） 宣传受众 （人）

专项行动中的典型案例、工作亮点等（可另附页）：

注：本表在2025 年 3月 30日报送市市场监管局特种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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